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新產科服務安排及入境配套措施的推行情況  

引言 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提供新產科服務安排及入境配套措施的

最 新 資 料 。 政 府 及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自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一

日起實施有關新安排及措施。   

背景  

2.  政府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

及保安事務委員會發出的立法會 CB(2)1130/06-07(01)號文件報告

了有關安排及措施的細節。這些安排及措施至今已達到它們

的目標，分別是 (a)確保本地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產科服務； (b)
將來港分娩的非本地孕婦的數目限制在香港醫療體系所能承受的

範圍之內；以及 (c)避免非本地孕婦在臨盆一刻才趕到醫院急症室

要求入院的危險行為。 

 
3 .  產 科 預 約 制 度 無 論 在 公 立 或 私 營 醫院至今皆運作暢順。在

入境配套措施的配合下，預約制度令醫院有辦法控制它們的非本

地產科病人的總數至可以承受的水平。透過急症室入院的非本地

孕婦數目亦大幅下降。另外，醫管局亦能夠集中較多的資源以照

顧本地孕婦的需要。自二月一日以來首十二個星期(至四月二十五

日)的有關統計數字如下﹕ 

 

 每日平均數 與二零零七

年一月比較  
與二零零六

年二月及三

月比較  

非 本 地 婦 女 在 公

立 醫 院 分 娩 的 數

字  

18 .2  -35 .5% -38 .1% 

非 本 地 孕 婦 透 過

急 症 室 入 院 的 數

字  

5 .3  -70 .2% -78 .2% 

立法會CB(2)1736/06-07(04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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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境配套措施  

4.  在 入 境 措 施 方 面 ， 所 有 配 套 措 施 已 達 到 預 期 目 的 ， 而 它

們的運作亦見順利。  

5 .  已 加 強 的 入 境 檢 查 向 所 有 懷 孕 旅 客 實 施 。 在 二 零 零 七 年

二 月 一 日 至 四 月 十 六 日 期 間 ， 入 境 事 務 處 (入 境 處 )已 邀 請 共

5 950名懷孕訪客 1在入境時作進一步的訊問。在這些訪客中，

264名 (或 4%)被拒入境，她們其後全部自願返回原居地。這些

訪客大部分都知道有關的新規定。  

6.  在 推 行 已 加 強 的 入 境 檢 查 後 ， 申 請 延 長 逗 留 期 限 的 懷 孕

旅客數目已下降如下：  

二零零七年  懷孕訪客的延長逗留期限申請

數目  

一月  3  122   

二月  1  726   

三月  1  667   

四月  

（截至四月十六日）  

860  

 

大部分申請的理由是有關訪客的身體不適宜舟車勞頓。入境

處未發現異常情形。逾期逗留或非法入境的孕婦數目維持在

甚少的水平。自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獲准入境的 5 686 名懷

孕訪客中，只有 9 人逾期逗留。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至四

月十七日期間， 9 名非法入境者為孕婦 2，對比二零零六年的

每月平均數字則為 3 人。入境處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“懷 孕 訪 客 ”指 那 些 處 於 懷 孕 後 期 的 訪 客 。 懷 孕 七 個 月 ( 2 8週 )或 以 上 被 視 為 懷 孕

後 期 。  
2   這 些 孕 婦 未 必 處 於 懷 孕 後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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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執 法 機 構 知 悉 有 些 中 介 人 士 安 排 非 本 地 孕 婦 來 港 分 娩  
(“ 一 條 龍 式 來 港 分 娩 服 務 ” )。 這 些 安 排 並 不 一 定 牽 涉 非 法

活動。執法機構一直監察有關情況，至今並無象顯示有任

何非法集團尋求安排非法入境者或逾期逗留者在港分娩。執

法機構會繼續監察及在有需要時採取措施。  

總結  

8.  我 們 會 繼 續 確 保 有 效 的 入 境 措 施 以 支 援 新 產 科 服 務 安

排。  

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七年四月  


